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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序号
	评审指标
	具体评审内容
	评审结果

	
	
	
	分值
	得分

	1
	示范区交通
和水利条件
	靠近国、省、县主道计10分；靠近乡村主道计7分；靠近组主道计2分；水利条件好的加5分。
	10
	

	2
	示范区位置
	垅口大，中心位置计10分；垅口中等，中心位置计8分；垅口小，中心位置计3分。
	10
	

	3
	示范区内机耕道
	机耕道纵横垂直交错，能通车到田边计10分；有一条机耕道，能通车到田边计8分。无机耕道，但离车路近50米内计3分。
	10
	

	4
	单丘田块形状
	方正计10分；基本方正计8分；不方正计3分
	10
	

	5
	示范区内地势
	平坦计10分；有小坡度计8分；有明显坡度计3分
	10
	

	6
	机械化程度
	自有植保无人机计3分、自有大型耕田机计2分 、自有插秧机计2分、收割机计2分，法人代表有农机操作证的计1分。此项分值累加计算，最高20分。
	20
	

	7
	早晚稻茬口
	早稻7月14日能收割的计10分，每推后一天减2分；晚稻品种生育期111天的计10分，每增加一天减2分。扣完为止。
	20
	

	8
	经营状况
	制度健全，管理规范，运转正常计5分。
	5
	

	9
	试验示范技能
	承担过水稻生产相关试验、示范的加5分。
	5
	

	合计
	
	100
	




